
版號：216LQ05082025表21-3-1(112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外縣市

各類所得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69.0830.165.110.442.220.0155.170.800.110.9718.3718.361.941.61688301

第2分位 100.00 66.4632.795.730.272.740.0154.090.970.131.2918.8618.521.741.38688301

第3分位 100.00 66.5732.795.460.253.590.0153.551.310.131.3919.0417.931.571.23688301

第4分位 100.00 66.8132.645.260.233.930.0153.391.490.131.4319.4917.301.461.13688301

第5分位 100.00 67.2132.305.420.233.940.0154.061.500.121.4919.7616.451.341.09688301

第6分位 100.00 68.0031.565.630.233.970.0154.921.490.121.5220.1315.311.241.05688301

第7分位 100.00 68.7530.856.100.233.870.0156.521.440.121.5620.3413.761.170.98688301

第8分位 100.00 69.1530.496.550.273.660.0257.671.390.121.6420.7112.511.080.93688300

第9分位 100.00 69.6330.057.530.383.420.0258.881.370.131.7520.9611.260.950.87688300

第10分位 100.00 68.1331.618.190.823.140.0357.681.340.152.1622.6910.390.750.83688300

合    計 100.00 68.2731.316.100.403.470.0256.421.350.131.6720.6513.721.161.016883007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